医学院2026年“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和学术要求
为进一步深化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充分发挥博士生指导教师和学院在博士研究生选拔中的主导作用，更加科学地选拔拔尖创新人才，提高博士研究生的招生选拔质量，增强博士研究生队伍在科研工作中的作用，更好地推进我校一流学科的建设，结合学院实际情况，根据《福州大学 “申请-考核”制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实施办法》，经学院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特制订我院“申请-考核”制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有关要求如下：
一、基本要求
申请我院学术型博士生和工程类博士生应满足《福州大学 “申请-考核”制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实施办法》中的相关要求和条件。
二、专业和学术要求
（一）学术型博士生
1、专业要求
（1）申请者硕士所修的硕士学位专业与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相同或相近。硕士阶段课程成绩良好，且已表现出较强的科研和创新能力，综合素质较好，具有较好的培养潜能。
（2）本学科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2、学术要求
申请者至少满足以下学术要求之一：
（1）至少须以第一作者（或者导师第一作者，学生第二作者）发表SCI或EI收录的期刊论文或一类核心期刊论文1篇（若申请者与除导师外的其他人为共同一作，则申请者须排名第一）；
（2）若申请者为第二作者（导师不为第一作者的），导师必须为通讯作者，至少发表SCI二区（中科院分区）以上期刊论文或卓越期刊论文1篇；
（3）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以上与报考学科相关的科技成果奖励（国家级排名前四名，省部级排名前三名）。
注：一类核心期刊论文、卓越期刊论文认定按照《福州大学关于印发核心学术期刊目录及相关规定2021年版 (试行)的通知》（福大人〔2021〕59 号）实施。
（二）工程类博士生
1、专业要求
（1）申请者需取得与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相同或相近的全日制本科或硕士学位，且对工程技术有着浓厚兴趣，具有较好的工程技术理论和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
（2）本学科全日制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非全日制可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3）报考非全日制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考生应来自于国家重点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中的技术骨干，或参与省部级重点、重大项目的人员，经所在单位推荐，同意考生按照定向培养的方式进行学习。
（4）培养非全日制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原则上必须依托校企合作项目，且到校经费按照《福州大学校企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管理办法（试行）》文件规定执行。
2、学术要求
申请者至少满足以下学术要求之一：
（1）至少以第一作者身份（当导师为第一作者时，学生为第二作者）发表一篇核心期刊论文（论文认定按照《福州大学关于印发核心学术期刊目录及相关规定2021年版 (试行)的通知》（福大人〔2021〕59 号），或满足学院对学术型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要求；
（2）至少以第一发明人身份（当导师为第一发明人，学生可为第二发明人）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件。
三、申请材料邮寄地址及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大学城学园路2号山北行政楼307-1办公室
材料接收人：阮老师
联系电话：0591-22863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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